
为了落实外汇管理改革措施，为我行优质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支付体
验，我行上海分行在上海外汇局和上海自律机制的指导下，积极在上海市

全市范围内推广实施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业务。

符合条件的企业，
资本项目外汇收入
及其结汇所得的人民币用于

境内支付时，在外汇局规定

的额度范围内，凭

《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

利化业务支付命令函》（以

下简称“命令函”），即可

以在我行上海分行及下辖各

支行直接办理，无需

事前逐笔提供真实性证

明材料。

 注册在上海
区域内的非
金融企业
（房地产企
业、政府融
资平台除外）

 是我行展业
客户分类项
下的可信客
户

 近一年无外
汇行政处罚
记录

 货物贸易分
类结果（如
有）为A类

 包括外汇
资本金、
外债资金
和境外上
市调回资
金等

 试点企业
享受资本
项目外汇
收入支付
便利化的
额度为：
试点企业
资本项目
外汇收入
发生额 *
宏观审慎
系数

 宏观审慎
系数由外
汇局进行
调节

 目前系数
为“1”，
表示试点
企业上述
资本项目
外汇收入
都可享受
此便利化
政策

 审核简化
 快速处理
 可办理的业

务类型包括：

 从结汇待支
付账户办理
对外支付

 境内直接付
汇

 结汇后直接
对外支付

TIPS：上述“对外
支付”系指“对境
内 其 他 收 款 人 支
付”，不是“向境
外收款人支付”。

 《境内汇款申请书》+命令函

 《境内汇款申请书》+命令函

 《境内汇款申请书》+命令函+
《即期结售汇业务申请书》

其他TIPS：
 请仔细阅读及填写命令函；
 资金使用必须遵循合规、真实、自用原则，并
遵守资本项目收入资金境内使用负面清单要求；
 根据外汇局要求，每个季度银行要抽查部分业
务的真实性材料，届时还请理解与积极配合。

上海分行，辖下自贸支行、闵行支行、嘉定支行


